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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腾实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0 年 9 月 1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 年 9 月 1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神铁商业保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吴毅霞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孟婷婷、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北京腾实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李军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告与被告存在保理合同纠纷，涉及金额 5,347,431.68元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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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铁商业保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

请，申请冻结被申请人北京腾实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李军名下银行存款

5347431.68 元或查封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，并已提供担保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2021 年 4 月 19 日，首次执行，被执行人北京腾实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李军，

执行标的 6,444,905 元，执行法院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，文号（2021）津

0116 执 6372 号。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于 2020 年 9 月 1 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9 月 1 日作出的

文号（2020）津 0116 民初 21720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冻结被申请人北京腾实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李军名下银行存款 5,347,431.68

元，或查封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针对以上裁决，公司争取与神铁商业保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进行下一步沟通，

早日解决纠纷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将进一步加大公司运营难度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本公告日，银行账户被冻结，现金流受限，对公司的正常财务状况产生了

不良影响，公司正积极同相关方协商解决合同纠纷问题，以保证公司的正常经

营，公司将及时对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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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20）京 0108 民初 9439 号 

 

 

北京腾实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6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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